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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跃进”期间，由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农村社队规模过大。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
生产，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管理，而且是农村以“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五风”盛行的原因之一。

“大跃进”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严格执行国家社队规模调整政策，对社队规模进行

了大力调整，使其规模大大缩小。社队规模的缩小，提高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调动了

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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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队规模过大是“大跃进”运动的遗留问题，是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中国国民经济“三年调整”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之一。关于“大跃进”运动后的社队规模

调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研究。笔者通过收集大量

档案资料，拟以“大跃进”运动后的江苏省社队规模

调整为个案，以期展示这一历史过程。

　　一、江苏省“大跃进”期间社队规模

极度膨胀

　　１９５８年３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

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

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

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条件

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

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１］（Ｐ２０９）之后，全国各地出

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到１９５８年春，合并后全国
有７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约 １７０户、
２０００亩土地、３５０个劳动力。随着“大跃进”的到
来，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在１９５８年７月份开始出现

在极少数地方，毛泽东批示“人民公社好”，之后“公

社化”在全国展开：８月份规划、试办，９月份全面铺
开，１０月份基本完成。截至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全国
共建立人民公社 ２３３８４个，加入农户１１２１７４６５１
户，占总农户的９０．４％，每社平均４７９７户。河南、
吉林等１３个省，有９４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
民公社或县联社［２］（Ｐ８４），即一县为一社。

江苏省人民公社化运动于１９５７年８月份开始
试点，９月份全面展开，１０月份扫尾，稍落后于全国
“先进省份”。１９５７年底，江苏省有３４３６７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２６０户，经过整社，到１９５８年
７月底，全省共有 ３１７６３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
每社２７７户。中共江苏省委原规划要把３１７６３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合并为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个大
社，平均每个合作社１０００户左右，但这一规划很快
被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断。为了响应毛泽东“人民公

社好”的号召，１９５８年８月中旬徐州、淮阴、盐城、扬
州４个专区开始试办公社，至月底，基本建成人民公
社７０个，在建的２３０个。［３］中共江苏省委指出，“全
国各省都要在九月份办好人民公社，所以我们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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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办就落后了，我们要下决心早办快办大办特

办人民公社，跟上形势的发展”。全省计划办人民

公社１３４６个，除去８月份已办的２４８个，计划９月
份办９０３个，１０月份再办１７５个。中共江苏省委要
求：“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做到

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号召社员搞好生产，通

过办社掀起生产新的高潮”；“根据上动下不动的精

神，开大会，表决心，搭架子，挂牌子”；“要敲锣打

鼓，搞得热火朝天”。［４］９月 ２２日，江苏省建立了
１１４０个人民公社，入社户数７４５３２８８户，占农户
数的８２％。［５］到 １０月下旬，全省共建立人民公社
１３４８个，建立公共食堂２４１７００多个，占入社人口
的８７％［６］；到１２月底，江苏省建成人民公社 １３５６
个，平均每个公社６７８１户；有生产大队 １３４９３个，
平均每个大队６４２户；有生产队１４３６７５个，平均每
个生产队６０户。［７］

　　二、社队规模过大带来的问题

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曾片面认为：社队规模越

大越好，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有利于大型的基

础设施建设，增加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利于培养

共产主义觉悟。但实践证明，社队规模过大导致出

现一系列问题。

１．社队规模过大导致“五风”盛行
江苏省的人民公社每社平均６７８１户，包括大

约３０个生产大队，下辖 ３００多个生产队。各个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情况千差万别，由公社掌握

人、财、物等大权，统一调配，统一组织、管理生产和

生活，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运行，所以，人民公社

成立和运行的过程，也是农村“五风”（“共产风”

“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

风”）盛行的过程。

２．社队规模过大导致平均主义盛行，挫伤群众
生产积极性

公社和生产大队作为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分

配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

性。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对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

队的调查，该大队由新坊一队和南岗二队２个高级
社合并而成。合并前，１９５７年人均收入为：新坊一
队总收入９５．８８元、纯收入７０．４１元，南岗二队总收
入４９．８元、纯收入３９．８元，新坊一队比南岗二队总
收入高４８％、纯收入高４４．７％；合并之后，１９６０年
人均收入为：新坊一队总收入 ３８．７元、纯收入
２５８３元，南岗二队总收入 ３６．０２元、纯收入 ２９１

元，合并之后，两队总收入差不多，而纯收入穷队反

而比富队多。社员反映说：贫富拉平，就是“挖富队

的肉补穷队的疮，穷的翻不了身，富的也拖垮了，富

队不满，穷队受气”。谁还愿意干生产？［８］

３．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管理
句容县城东公社北阳门大队支部书记王益珍

说：“高级社的时候，开小队干部会议，每天晚上碰

个头，有２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上面布置工作，当
天到群众；现在开会，一开一天，等半天（人多等不

齐），说半天（事多说不完），回去丢半边（没有时间

讨论透，回去不贯彻），影响劳动整一天。”［９］大队干

部反映，队过大有七多七少：“开会多，解决问题少；

布置工作多，研究问题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

办公室坐得多，深入实际少；东奔西跑多，参加劳动

少；具体事务多，贯彻政策、领导生产少；大队干部

多，联系群众少。”［１０］由于社队规模过大，公社贯彻

工作主要依靠大队，布置一项任务，要过几天时间才

能落实到生产队。而大队干部的水平又参差不齐，

层层转达，往往走样。群众反映：“公社干部说 １０
句话，到大队干部嘴里只有７句话，到生产队干部嘴
只有５句话，我们听懂的只有２句话。”［１１］社队规模
过大，“千斤重担一人挑”，社员没有参加生产管理

的权力，所以社员形象地说：“公社多头多脑，命令

都像山倒；队里昏头昏脑，急得双脚直跳；社员没头

没脑，今朝不知明朝。”［１２］

４．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团结
社员反映：“队大了，看不到，摸不着，心里无

数，相互猜疑。”北阳门生产大队队长贾进金说：“大

队规模过大了，有４个不放心：对别的队产量高低不
放心，开支多少不放心，偷偷摸摸不放心，大队账目

不放心，干起活来没有劲头。”１９６０年秋，句蓉县城
东公社北阳门生产大队五里岗生产队正在开会讨论

不要偷稻、吃青时，忽然听到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前岗

生产队已经动手分稻，于是也立即割稻私分，其他生

产队也闻风而动。吕家园生产队社员吕百友说：

“过去队小，偷掉１００斤，每家摊１斤，各个认真；现
在队（指大队），偷掉１００斤，每家摊不到１两，何必
恼人。”“你偷我也偷，你拿我也拿。”社员说：“队的

规模过大，对生产不利，对团结不利，对领导不利，对

民主办社不利。”［９］

５．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人力和畜力的合理使用
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国农业落后，缺乏机械、化肥和

农药，而且交通不便。农业生产主要是靠畜力和人

力来完成，农业增产主要靠精耕细作。社队规模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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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大兵团作战，大范围地调动畜力和人力，常常

发生徒劳无益的往返，大量时间浪费在路上。江都

县仙女公社大丁家村在初级社时有４个生产队，在
高级社时，是一个大队，公社化时，与江桥等队合并

为江桥大队。后来又和仙女庙、高阳、田坝合并，成

为仙女庙公社的直属队，这个直属队东西长５公里，
有２０００多户，７０００多人。这样一来，生产队队长
喊人上工，喊到东头，西头的人下工了，喊到西头，东

头的人下工了。［１３］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日益暴露，“大跃进”运动

后期，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也提上了日程。

　　三、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过程

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过程分为２个阶段：第１
阶段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至１９５９年８月的
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第２阶段从１９６１年３月的广州
会议至１９６３年春“四清”运动开始前。
１．第１阶段的社队规模调整
社队规模过大带来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０日，中共中央在
郑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

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要求

全国各地基层对社队规模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整。江

苏省委认真贯彻郑州会议精神。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 ２９
日至１９５９年１月３日，江苏省在苏州召开了全省人
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要求各地在高级社管理经验

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人民公社性质和任务的

管理制度，使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迅速走上正

确轨道。会议指出：“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是越大

越好吗？不一定。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规模，一方

面必须服从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必须根据生产资料的现状

和生产管理的条件。”“就目前来说，由于人民公社

的农业生产大都是手工操作，居住条件和交通条件

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所以各级组织的规模不宜过

大。”［１４］根据中央要求，江苏省各地开始对社队规模

过大问题着手进行调整，到１９５９年８月，“全省现有
人民公社１５４１个，入社农户８６６万户，占总农户的
９９．８％，平均每个公社５６００多户。有生产队（也就
是基本核算单位）２４４１１个，平均每个生产队 ３５０
户。有生产小队（也就是包产单位）２１１０５１个，平
均每个生产小队４１户”［１５］。但１９５９年８月的中共
八届八中全会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跃进”，

特别是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又实行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
基本社有制度，江苏省的社队规模又有所扩大。

１９６０年３月，江苏省的生产大队入户规模平均３５６
户，其中８０％的生产大队都在２００户以上。中共江
苏省委认为，生产大队规模“暂时应一律不动，个别

非动不可的，要经地委批准”。生产队规模平均３９
户，其中３０户以下的占２０％，３０～５０户的占６０％，
５０户以上的占２０％左右。中共江苏省委认为：“队
（生产队）劳动力少，调度不开，不便于实行农业生

产的专业专管；队小土地太少，影响农作物的合理布

局，连片种植也受到限制；队小党、团员骨干少，不利

于加强党的领导。因此把一些规模太小的小队并大

是完全必要的。”［１６］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江苏省有１４８５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６０００户，有２３９５１个大队，
每个大队有３７２户，有２１４８２６个生产队，每个生产
队平均４１户（详见表１）。
２．第２阶段的社队规模调整
“大跃进”运动后，社队规模过大没有立即引起

中央的注意，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中央下发的《中共

表１　江苏省１９６０年１１月的社队规模［１７］

地区 　 公社　　
　社数／个　　　平均户数／户　 　 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生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徐州专区 １９３ ６５８９ ２３５２ ５４０ ２１５９８ ５９．０
淮阴专区 ２１５ ５８１０ ３２００ ３９１ ３４３０３ ３６．５
盐城专区 １３９ ６８３０ ３０９６ ３０７ ２０６５９ ４５．０
扬州专区 ２２５ ６６００ ４４５３ ３３２ ３３６５９ ４４．０
南通专区 ２２３ ５９１０ ３２５４ ４３２ ３２０９０ ４３．０
镇江专区 ２３０ ４６７３ ３４８３ ３０８ ３２１２５ ３３．０
苏州专区 １６８ ６０３５ ２８８９ ３５１ ２６３６０ ３８．５
南京市 ５８ ５３０４ ７８６ ３９１ ９１６０ ３３．０
无锡市 ３４ ５３７０ ４３８ ４２０ ４８７２ ３８．０
合计 １４８５ ６０００ ２３９５１ ３７２ ２１４８２６ ４１．０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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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信》（即“十二条”）没有涉及社队规模的内容。１９６１
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认为，这
几年吃了情况不明的亏，要求全国各级干部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研究

的深入，中央发现群众特别反对社队规模过大。

１９６１年３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草

案）”），规定：“人民公社各级规模，都应该利于生

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不宜于过大。特

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

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与队之间的

平均主义。”“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原

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

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也不是强求一

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

同的规模，由社员根据情况，民主决定。”［２］（Ｐ４５５－４５６）

“六十条（草案）”下发后，全国再次开始调整社队规

模。中共江苏省委贯彻广州会议精神，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大量干部被下放到农村进行调研。调研中

发现社员强烈要求划小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为一

个生产大队以１００户为宜，一个生产队以２０～３０户
为宜。社员说这样的社队规模有以下好处：一是大

队干部每天能跑遍大队一圈，处理问题及时，了解情

况及时，贯彻公社党委指示及时。二是队小事务少，

干部能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可以少犯错误。三是

社员互相通气，一眼看到头，人熟，靠得近，管得紧，

漏子少。四是贫富悬殊不大，有利于团结，发挥积极

性。生产队干部说：“真这样一划开，保证劲头加一

倍，粮食增一成。”［９］于是，中共江苏省委开始着手

调整社队规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到 １９６１年 ６

月，江苏省与贯彻“十二条”前的 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相
比，公社由原来１４８５个变为１５７０个，平均户数由
６０００户减少为５６７５户；大队数由原来的２３９５１个
变为２５５６８个，平均户数由３７２户减少为３４８户；
生产队由原来的２１４８２６增加为２２９０５１个，每个生
产队户数由原来的４１户减为３９户（详见表２）。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１８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了

各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江苏

省委计划把人民公社调整为 ２０５６个，每社平均
４３３０户；把大队调整为２９６３４个，每个大队平均户
数３０２户；把生产队调整为２７８００９个，每个生产队
平均３２户（详见表３）。

会后，江苏省各地大力调整社队规模，至１９６１
年９月，江苏省有 １６８１个公社，２７３６９个生产大
队，２４２０１９个生产队。［１８］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下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

题的指示》规定：“一般说来，生产队的规模，大体上

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平原地区和地少人多的地区，

可以多一些；在山区、丘陵地区和地多人少的地区，

可以少一些。”［１９］（Ｐ１８７）江苏省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调整社队规模的指示，对社队规模又作了进一步调

整。到１９６２年９月，江苏省有公社１７９２个，生产
大队３０９８３个，生产队２９７３４０。［２０］到同年１１月，全
省有农村人民公社 １８１５个，平均每县有 ２６个公
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 ９４０．３７万，参加公社人数
３４６７．１３万，每个公社平均 ５２００多户、１９４２０多
人。其中，１０００户以下的公社有２５个，占公社总数
的１．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户的公社有８０个，占４４％；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户的公社有１６４个，占８．９％；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户的公社有２４５个，占１３．５％；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户的公社有３３６个，占１８５％；５０００～６０００户的公

表２　江苏省１９６１年６月的社队规模［１７］

地区 　 公社　　
　社数／个　　　平均户数／户　 　 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生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徐州专区 １９３ ６５８９ ２６８２ ４７４ ２１９１７ ５７．０
淮阴专区 ２３０ ５４４０ ３４００ ３６８ ３６０００ ３４．７
盐城专区 １３９ ６８３０ ３１６３ ３０４ ２１４５０ ４４．０
扬州专区 ２５２ ５８５０ ４７９６ ３１０ ３６０９９ ４２．０
南通专区 ２２８ ５７８０ ３３２１ ３９７ ３３２６６ ４０．０
镇江专区 ２６１ ４１１８ ３９４２ ２７２ ３５１８５ ３０．０
苏州专区 １６８ ６０３５ ２９６６ ３４２ ２９０５６ ３５．０
南京市 ６５ ４７３３ ８４１ ３３６ １０３７８ ２９．０
无锡市 ３４ ５３７０ ４５７ ３９９ ５７００ ３２．０
合计 １５７０ ５６７５ ２５５６８ ３４８ ２２９０５１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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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６１年６月江苏省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计划调整社队规模表

地区 　 公社　　
　社数／个　　　平均户数／户　 　 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生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徐州专区 ２４４ ５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６３ ３５０００ ３６．３
淮阴专区 ２４５ ５１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３８ ３８０００ ３３．０
盐城专区 １９４ ５０４１ ３４３４ ２８５ ２４２３４ ４０．３
扬州专区 ２９６ ５０００ ４８９３ ３０４ ４２３８０ ４０．０
南通专区 ３６５ ３６１１ ４７４６ ２７８ ４８６９６ ２７．０
镇江专区 ３１９ ３３６９ ４３９２ ２４５ ３８６８２ ２８．０
苏州专区 ２５１ ４０３６ ３４６９ ２８０ ３２７３３ ２９．０
南京市 ８７ ３５３６ ９８３ ３１３ １２１９８ ２５．０
无锡市 ５５ ３３１６ ５１７ ３５３ ６０８６ ３０．０
合计 ２０５６ ４３３０ ２９６３４ ３０２ ２７８００９ ３２．０

社有３７１个，占１９８％；６０００户以上的公社有６０４
个，占 ３３．５％。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生产大队
３１６９９个，平均每个公社下设１７个大队。每个生产
大队平均为 ３３８户，每个生产大队人口数平均为
９１５人，其中，１００户以下的生产大队有１４４７个，占
４５％；１００～２００户的大队有７５１１个，占２３．８％；
２００～３００户的大队有１０３３６个，占３２．６％；３００～
４００户的大队有７１３５个，占２２．５％；４００～５００户的
大队有 ３３９４个，占 １０．７％；５００户以上的大队有
１８７６个，占５９％。江苏全省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
核算单位的有 ７０３个，占总大队数的 ２．２％，其余
９７．８％的大队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江苏
全省有生产队３００８５４个，每个公社下设１６６生产
队，每个生产大队下设１０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
均户数为３１户，人口１１５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的有２９４２３５个，占总生产队数的９７．８％。在所
有公社中，除２个公社实行公社和生产队两级管理、
由公社统一核算外，其余的公社都是以生产队或生

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

级管理。［２１］到１９６２年底，江苏省有 １９０８个公社，
９３３．３７万户，３５７９．７万人；每个公社平均４８９２户，
１６个生产大队；有３０９９０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
队平均约１０个生产队；有３０２９２６个生产队，每个
生产队平均近３０户。［２２］经过调整，江苏省的社队规
模大大减小。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根据条例草案

的精神，结合江苏省的具体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

继续对社队规模进行调整。中共江苏省委认为，从

现有的公社规模来看，“一般是规模偏大，多数是三

级，而且大队干部过多，不利于加强对生产队的领

导，需要有计划、有领导地加以调整”。“调整后的

公社规模，一般以相当于１９５５年以前的小乡规模为
宜，一般只保留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取消生产

大队。规模较大的公社，可以保留生产大队，除了作

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以外，其余大队只作为

公社的派出机关，不设大队部，不设大队管理委员会

和检查委员会，只留专职的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两名

干部。”［２３］江苏省计划把全省人民公社增加到２８００
个左右，每个公社３３００户左右，每个公社平均下辖
１１０个生产队，规模大的公社下辖１５０～１６０个生产
队，规模小的公社下辖５０～６０个或７０～８０个生产
队。２０００户左右的公社，实行公社、生产队两级管
理，３０００户以上的公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
管理。“大队作为公社的派出机关，经济上一般不

搞部分所有制，大队保留二名到三名干部。”［２１］但江

苏省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落实，随着“四清”运动

的发展，江苏省各地都有社队干部被打倒或撤职，有

的躺倒不干，农村基层组织被削弱，社队规模调整被

迫中断。

　　四、结语

１９６０年代，经过调整，江苏省社队规模与“大跃
进”时期相比，已经大大减小，公社、生产大队和生

产队数量大大增加。社队规模调整后，原来由于社

队规模过大而产生的弊端被消除了。社员高兴地

说：“社队规模小了，看得见，摸得着，社员对自己的

劳动成果了如指掌，这有利于分配，有利于监督干

部，更有利于生产。”［２４］江苏省社队规模的调整改善

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好转。

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讲，公共组织过大，容易

造成组织效率下降，管理成本增加。为了提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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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效率，就必须减少组织层次，缩小组织规模。当今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

后，现有行政体制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规模，

存在着行政独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弊端。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社队规模调整对当下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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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会议上的几项统计资料（１９６１－０６－１５—１９６１－０６
－１８）［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１９４．

［１８］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社、队基本情况（１９６１－０９－
２５））［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永久—７８．

［１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５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０］江苏省农村人民公社财务工作（汇报提纲）（１９６２－０９－
２０）［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２８．

［２１］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体
制规模的研究资料（１９６２－１１－０５）［Ｂ］．南京：江苏省
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１０．

［２２］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整顿社队体制规模的方案
［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１０．

［２３］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讨论稿）

（１９６２－１０－３１）［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
期—２１０．

［２４］中共江阴县委农村工作部．从夏季预分结果看实行以生
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的情况和问题（１９６２－０８－０８）
［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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